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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3 矿业权历史沿革 

云南省国土资源厅于 2011 年 7 月 11 日批准鸿丰煤矿设立探矿权，证号：

T53120080901015941；探矿权人: 宜宾众联商贸有限公司；探矿权人地址：宜宾市

翠屏区南岸叙府路西段 4 号；勘查项目名称：云南省威信县鸿丰煤矿勘探；地理

位置：云南省昭通市威信县；图幅号：G48E002012；勘查面积：3.61 平方公里；

有效期限：2011 年 7 月 11 日至 2012 年 7 月 11 日。 

鸿丰煤矿，为整合重组单独保留型煤矿，现采矿权面积 3.1925km2，开采标高

1700～0m，由云南省国土资源厅 2012 年 10 月 29 日新立颁发。 

采矿许可证号：C5300002012101110127478）登记的矿区范围，采矿权人：宜

宾众联商贸有限公司，开采矿种：煤，开采方式：地下开采，生产规模：30.00 万

吨/年，矿区面积：3.1925 平方公里，开采深度：1700 米至 0 米标高，有效期限：

壹拾年，自 2012 年 10 月 29 日至 2022 年 10 月 29 日，矿区范围共由 24 个拐点圈

定。 

5.4 矿权评估史及出让收益（价款）缴纳情况 

该矿以往未进行过矿业权价款（出让收益）评估，尚未进行有偿处置，亦未按

矿业权市场基准价先行征收（预缴）矿业权出让收益。 

根据《财政部自然资源部税务总局关于印发〈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办法〉的通

知》（财综〔2023〕10 号）第三十条之规定“对于无偿占有属于国家出资探明矿产

地的探矿权和无偿取得的采矿权，自 2006 年 9 月 30 日以来欠缴的矿业权出让收益

（价款），比照协议出让方式，按以下原则征收采矿权出让收益：《矿种目录》所列

矿种，已转为采矿权的，通过评估后，按出让金额形式征收自 2006 年 9 月 30 日（地

方已有规定的从其规定）至本办法实施之日已动用资源储量的采矿权出让收益，并

可参照第十二条之规定在采矿许可证剩余有效期内进行分期缴纳；之后的剩余资源

储量，按矿产品销售时的出让收益率征收采矿权出让收益。” 

综上所述，本次评估需有偿处置的资源量即 2006 年 9 月 30 日至 2023 年 4 月

30 日动用的探明资源量 3.99 万吨，均在现矿区范围内。 

6.评估基准日 

根据《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》，评估基准日尽可能接近经济行为的实现日，尽

可能减少评估基准日后的调整事项，应考虑评估所需资料的可取得性、使用方便性。

基于前述原则，本项目评估基准日确定为 2023 年 12 月 31 日。 

本次评估报告中的一切取价标准均为评估基准日有效的价格标准，符合矿业权

评估有关评估基准日选取的要求。 

7.评估依据 

评估依据包括法律法规、行业标准、经济行为、权属、取价依据及所引用专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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